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庆科农〔2021〕58 号

关于组织开展技术需求征集和安庆市
科技特派员备案工作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、各高校科研机构、有关单位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科技特派员制度推进 20 周

年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，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，促进人才下沉、

科技下乡、服务“三农”，为全市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科技支撑，

现组织开展技术需求征集和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备案工作，并就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征集、备案范围

技术需求征集对象主要为行政村、农业科技园区、农业科技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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企业等。市级科技特派员原则上需为安庆市范围内法人机构的专业

技术人员，主要包括高校、科研院所的科技人员，农经部门科技推

广机构、涉农科技型企业的专业技术人员等，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遵守国家法律法规，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，有较强

的事业心和责任感，热爱科技创新和乡村振兴工作，具有奉献精

神，热心为“三农”服务。

2.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水平、基层工作经验和组织协调能

力，熟悉农业农村相关领域先进适用的技术与产品。一般应当具

有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专科以上学历，有相关科技成果的

人员可优先选派。

3.志愿深入农村基层开展工作，一贯表现良好，身体健康。

二、申报备案流程

1.请各高校科研院所组织动员本单位、本地区科技人员申报

备案，填写《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征集备案表》（附件 1）和汇总

表（附件 2）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门征集行政村、农业

科技园区、农业科技型企业征集技术需求，积极组织动员本单位、

本地区科技人员申报备案，填写《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征集备案表》

（附件 1）、汇总表（附件 2）和安庆市科技特派员技术需求对接

表（附件 3）。

2.各县（市、区）申报备案的由所属县（市、区）科技主管部

门汇总统一报送，高校及科研机构申报备案的直接报送市科技局。

3.请各单位于 2021 年 9 月 26 日前将材料（盖章 PDF 版和

Word 版）报送市科技局邮箱（1378044658@qq.com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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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有关要求

1.高等院校、科研机构等派出单位应按照通知要求，认真做

好各类科技特派员备案推荐工作，切实将技术水平高、奉献精神

强、热心为“三农”服务的科技人员推荐到科技特派员队伍中来。

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要加强组织协调，认真做好服务保障工作，

积极配合派出单位科技人员精准对接农业科技需求。

2.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应与乡镇紧密对接，摸清乡村技

术和服务需求，同时围绕区域特色优势产业，做好高校、科研院

所专业技术人员及乡土专家的科技服务对接推荐备案工作。

3. 县（市、区）科技部门应根据科技特派员年度任务，同

步做好本级科技特派员选派工作，选派结果应于 9月 30 日前报

送至市科技局。市区两级科技特派员不得重复备案。

联系人：市科技局农社科 杨金成 饶玉胜 5545237

附件：1.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备案登记表

2.安庆市科技特派员备案登记汇总表

3.安庆市科技特派员技术需求对接表

4.各县（市、区）市级科技特派员计划数

市科技局

2021 年 9 月 13 日


